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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

《课程整体设计方案》评比办法 
 

 

为进一步推动“分段式”教学模式改革，鼓励教师积极探索

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下的教学方法，规范和完善教学行

为，为广大教师搭建教学改革交流学习平台，切实提高教师的教

学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，根据《郴州职业技术学院“分段式”教

学模式改革实施方案》及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比时间及评比范围 

评比时间：2018年 11月 21~22日 

评比范围：2018年下期所有任课教师的课程整体设计方案 

二、评比要求 

1、参评课程整体设计方案，可以是单人独立完成的课程整

体设计方案，也可以是一门课程的几位授课教师团队完成的课程

整体设计方案。 

2、参评的课程整体设计方案应符合学校“新六位一体”课

程教学改革有关课程整体设计方案制定的格式要求。同时要突出

并体现“分段式”教学的特点，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，让学生有

更多的时间进行训练。（在进度表及课程单元设计中要明确：本

次课教师做些什么？要多少时间？学生做些什么？要多少间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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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参评的课程整体设计方案制定科学、合理；职业能力训

练项目选取准确，训练素材丰富；充分体现了“教、学、做一体

化”，教学效果明显；考核评价方式坚持过程考核与终结考核相

结合，重点考核学生的动手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

三、评选程序与办法 

1、参评的课程整体设计方案按照专业及课程的类别分成三

个组进行评比。第一组：公共课类别，包括：思政类课程、文化

基础课、体育课、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指导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

育等课程；第二组：经贸和旅游管理类别，包括：财政经济学院、

工商管理系、旅游与公共管理系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；第三组：

理工类别，包括：现代装备制造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、建筑工程

学院和汽车工程系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。 

2、学校评选由教学改革小组（科研处牵头）组织，聘请学

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专家组对课程整体设计方案进行综

合评选，按照《郴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整体设计方案评价标准》

（见附件）进行评价，并按照总的参评数的 15%比例确定优秀名

单。 

3、学校举办优秀课程整体设计方案展示。 

4、评审结果为优秀名单的任课教师将代表院系、部参加学

校 12月份的教师课程整体设计说课比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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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课程整体设计方案评比优秀并在学校 12月份的教师课程

整体设计说课比赛中获奖教师，报请校领导审批后，由学校发文

表彰奖励。 

四、奖励说明 

本次课程整体设计方案评比优秀教师不单独进行奖励，与 12

月份的教师课程整体设计说课比赛获奖一起进行表彰奖励。奖励

由科研处以科研项目方式落实。 

 

2018 年 11月 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